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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塔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指 挥 部

关于做好 2021年春节后复工复产疫情

防控工作的通告

〔2021〕第 4 号

春节长假已过，节后各企业将陆续恢复生产。为做好节后复

产复工工作，有效应对当前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，确保全国“两

会”期间和春节后疫情防控形势稳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:

一、做好复工复产工作准备

1.企业应结合生产实际和职工人员状况，制定疫情防控工作

方案，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提前做好办公区、车间、食堂和

厂区等场所、设施、设备的消杀防疫，备足口罩、消杀药械、体

温测量仪等防疫物资。

2.企业应对职工节假日期间出行和参加聚会等情况进行排

查。凡是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，在隔离期满确认健康后方

可返岗；仍在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的，一律不准返回岗位。适当

采取错峰返岗措施，非关键岗位人员可延后返岗。

3.严格执行返岗人员健康申报制度。外地返岗员工必须提前

进行健康码和出行码等健康申报工作，需提供核酸检测证明的要

按时限要求进行核酸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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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企业应在厂区大门、人员聚集区等位置悬挂疫情防控宣传

条幅、张贴通告，向职工发放疫情防控宣传单，以车间、班组为

单位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，切实提高每一名员工的防范意识和

参与社会群防群控的自觉性。

二、做好生产期间疫情防控工作

5.企业按照疫情防控和云南省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”行动“清

垃圾”、“常消毒”要求，坚持每日上班前、下班后对车间、办

公场所、人员集中区域进行环境卫生保洁和消毒防疫。

6.企业要做好职工防护检查和健康状况监测。每日对职工进

行体温测量和佩戴口罩检查，每日对进出车辆、外来人员和消杀

防疫情况进行登记。发现有发热或咳嗽症状的，立即按要求安排

到医疗机构就诊；一旦被检测员工中有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的，

立即停止生产，对全体人员就地核查，并按红塔区应对疫情工作

领导小组指挥部指令执行防控措施。

7.企业要加强食品安全管控，各企业食堂要严格执行食品采

购、加工、储存等卫生标准要求，不得违规宰杀、处置家禽和野

生动物，杜绝采购来源不明的冷链食品，切实保障食品安全。要

继续对食堂采取分时段、分散式个人就餐模式。

8.精简会议减少聚集。各企业要严格控制会议次数及规模，

鼓励各企业采取网络会议模式，减少人员聚集情况。确需召开面

对面式会议时，要控制参会人数、开会时长，座位安排间隔一米

以上，确保会议室有良好的通风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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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指导

9.红塔区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各乡（街道）要落实行业主管责

任和属地监管责任，指导企业有序开展卫生整治、清洁消毒、健

康宣传等防疫工作，大力推动联防联控、群防群控、稳防稳控，

确保企业有序复工复产，企业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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